北金小学安保人员管理制度
一、安保人员要服从保安公司、学校的双重管理，严格执行管理规定，尽职尽责干好本职工作，虚心接受学校的监督。
二、安保人员在岗执勤时要按照保安公司或学校要求着统一制式保安服，皮鞋。讲究个人卫生,衣着、容貌要整洁，举止得体。
三、学生上放学值班时段，保安严格落实“八佩带”并会熟练使用，暨防暴头盔、防护盾牌、防刺背心、防割手套、强光电筒（橡胶警棍）、警用钢叉（捕捉器）、警笛、自卫喷雾剂等，紧急报警遥控按钮由专人携带并会熟练使用，由学校管理人员合理分配好保安所持器械。 
四、保安提前10分钟到大门外以立正或跨立姿势在指定值班区域站好，且背向大门，面向门外，密切注意周围环境。如遇突发事件，应及时发现、及时处理。
五、校门封闭后，留一人在保卫室值班并随时关注视频监控，其余人员负责校园内每天不定时的5次巡逻，做好巡逻记录，发现安全隐患，及时上报解决。
六、遇外来人员、家长到保卫室咨询时应礼貌、耐心处理。
七、严禁外来人员、车辆私自进入校园，确需进入的，要严格贯彻落实《进出校登记引领流程》。
八、在学校执勤时发现有人蓄意滋事或发生危险事件时，保安应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及时调节并予以制止，经劝阻制止无效的，可以使用安保器械，在使用器械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时，应当以制服、控制犯罪分子为限度，避免防卫过当，并及时报警。
九、夜间值班人员加强节假日、夜晚值班保卫工作，切实保障学校的财产和师生的人身安全。
十、查验物资进出校手续。物资进出校门，应严查校出入门证，如出入手续不合校规定应马上扣留并向有关领导汇报。
十一、负责值班室及卫生责任区的卫生，不得干与学校安保工作无关事宜。
十二、若有事请假，需执行保安公司及学校的相关规定，提前做好工作安排，避免空岗或影响正常值班。
十三、保卫室严禁代收邮包、快递等物品；严禁无故旷工、睡岗、迟到、早退、脱岗、空岗；严禁学生上放学、上课时段，不按规定值守、巡逻、登记；严禁在岗饮酒或酒后上岗；严禁执勤时看手机、书报、打牌、下棋、干私活；严禁擅自允许学生离校或允许手续不全的外来人员进校；严禁将安保器械转借他人使用、私自将安保器械带离学校、非因执行公务或不按规定使用安保器械；严禁非教学用的易燃易爆、管制器具等危险物品进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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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除学生上放学时段大门全天候封闭。
二、上放学时间段值班人员不少于六人，包括带班领导、值班教师、保安，并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做好合理站位安排。
三、值班人员按照各学校上放学时间提前10分钟持相应安保器械到岗，并做好记录。
四、安保人员加强学校及校园周边巡视检查力度。封闭管理期间，严禁校内、校外人员翻越栅栏和围墙，如有发现及时制止并上报。
五、学校必须为外来人员提供出入证，除教职工外经常出入学校的工程人员、食堂人员、宿舍管理员、物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必须佩带统一制作的工作证，进出学校必须做好登记。学校组织家长会等大型活动时外来参会人员需携带学校盖章的邀请函等。
六、外来人员入校前，安保人员需在认真询问之后帮助联系会客人员，并由会客人员前往校门口确认后，来访人员方可由会客人员引领至保卫室，如实登记信息领取出入证。会客人员需全程陪同来访者，接待完毕送离学校。
七、上级部门或有关单位来校检查、联系工作，安保人员应认真查验其工作证（介绍信），做好登记，并与相关人员联系，严格按照登记引领流程做好相关工作。
八、学生非集中上放学时段进入学校需做好登记；离开学校，需要持有班主任的准假条，并做好登记，确认无误后方可由家长接走；低年级学生需由班主任或者任课教师将学生送至校门处并做好登记，方可由家长接走。
九、所有进出学校的车辆在学生上放学时段及大型活动期间需严格落实学校制定的人车分流方案，所有车辆需服从管理，停放到指定地点，校内禁止鸣笛，限速行驶，确保师生安全。















北金小学安防设施管理制度
一、物防设施
（一）学校应当设置高度不低于2米的围墙或其他实体屏障，实行封闭式管理。
（二）校园围墙防攀爬设施定期检查维护，记录详实。
（三）学校门口外设置升降柱、防撞柱、防撞球、刺马等硬质防冲撞设施。
（四）校门口外要划定醒目警戒线，上放学期间警戒区内除值班人员、上放学学生和上下班教师之外，不允许其他人员进入。
（五）学校出入口设置保卫室，配备必要的安保器械和报警设备，并建立使用保管制度。保卫室内卫生整洁，管理制度上墙，外来人员、车辆进出校流程图悬挂在校门口外醒目位置。
（六）学校保卫室应当按保安人数及值班人数配备以下防卫器械：防暴头盔（1顶/保安）、防护盾牌（1副/保安）、防刺背心（1套/保安）、防割手套（1副/保安）、强光电筒（1支/保安）、警笛（1支/保安）、橡胶警棍（1支/人）、自卫喷雾剂（8支）、安全钢叉/捕捉器2套。
（七）盾牌、钢叉要放置于学校大门外便于取用的位置。
（八）各种器械要配备齐全有效、器械使用熟练、专柜存放、定期维护、交接及时，器械交接记录填写要及时、规范。
二、技防设施
（九）学校高清监控系统的设计、施工、验收、使用和维护，所使用的产品的规格参数，应当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规定。对管理人员、操作人员和维护人员进行岗位培训和操作培训。
（十）学校监控要实现全覆盖，重点部位无死角，学校各部位的视频监控应不间断进行图像采集，监控视频存储时间不少于30天，列入反恐怖防范重点目标单位的学校，其重点部位的监控视频存储时间不少于90天。监控系统出现故障时，应在24小时内恢复功能，期间应采取有效应急防范措施。
（十一）学校保卫室监控应重点循环查看学校门口、操场、围墙及校园周边情况，发现异常及时上报学校。
（十二）建立专人管理制度，不得随意让无关人员接触、使用、改装监控设备和图像信息；不得擅自复制、查询或者向公安机关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传播图像信息；不得利用技防产品或技防系统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定期组织对学校技防设施维护，定期除尘除灰，避免设备受潮、受撞击、受雷击等影响。
（十三）学校保卫室应安装一键报警装置，并与属地公安机关110指挥中心、辖区派出所及学校校长、分管校长手机连通，每月测试一次，尽量避开学生在校时段测试，测试前要与110指挥中心（2189190）及辖区派出所取得联系，并做好记录，以确保日常应急使用。
（十四）学校应安装电子巡更系统，在重点部位设置巡更点，保安员每天进行不少于5次的巡逻，并到各巡更点打点。学校每周将保安员打点情况导出并打印留存。













北金小学校车运行管理制度
一、校车实行校车公司主管、服务学校监管的双重管理，学校需制定并落实管理考核制度。
二、协助校车公司做好服务校车的一车一档、校车公示栏（校外）、校车监督台等工作。
三、配合校车公司根据学校所辖村居、社区实际制定校车接送方案，与校车公司（包含具体服务校车的车辆责任人、驾驶员、随车照管人员）签订校车安全运行责任书，明确各自的安全管理责任。
四、监督并协助校车公司、车辆责任人与乘车学生家长签订服务合同（一式两份）。
五、每月对车辆责任人、驾驶员、随车照管人员开展交通安全和文明服务教育，对学生进行乘车安全教育。
六、落实值班教师接车制度，学生下车后值班教师要与随车照管人员核对上下车学生数，发现有学生遗漏等问题要及时汇报解决。驾驶员、随车照管人员、接车教师如实记录好《校车运行记录》。
七、定期、不定期查看GPS监控，对校车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驾驶员不文明驾驶行为、无随车照管人员、不系安全带、学生打闹等问题进行抓拍并如实记录，根据管理考核制度进行处理并及时上报校车公司。
八、对存在超员、驾证不符、酒后驾驶、随意更换驾驶员或随车照管人员、不按规定路线接送学生等问题的车辆及“黑校车”，要及时进行举报。
